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2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3)佑字第 196號 

主旨:檢送「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申領執業證作業須知」公告1份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3年 6月 27日觀業字第 1133001761號函辦理。 

2. 為使導遊、領隊人員執業證委託換證團體明確執行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34條

第 1項及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34條第 1項規定，避免執業證申請、換發或補

發作業計算效期有疑義，爰訂定該須知，並於 113年 6月 25日刊登於行政院

公報生效。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